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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号 QR-82-2-C 

特种设备检验申请和受理单 

(电梯、厂(场)内机动车辆、大型游乐设施检验适用)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 

一、申请（由申请单位填写） 

成都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： 

    我单位已按照国家特种设备的相关法律法规和安全技术规范的规定，做好检验检测的准备

和有关安全技术保障措施，并对提供的资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。现向贵单位提出检验申请，

相关信息如下： 

使用单位  

设备所在地址    区（县市）         街道（乡）             路          号 

联 系 人  联系电话  

设备种类 
□ 电梯   □ 厂(场)内机动车辆   

□ 大型游乐设施  
设备数量  

施工类别 □ 安装   □ 改造   □ 重大维修   □ 移装   □ 维护保养 

检验类别 □ 监督检验   □ 首次检验   □ 定期检验    □ 复检  

施工（维保）单位  

联 系 人  联系电话  

申 请 人  申请时间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二、签收（由检验单位填写） 

签 收 人  签收时间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三、受理（由检验单位填写） 

□ 接受申请。预检时间：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。 

□ 不接受申请，具体理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受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时间：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

注：1  本申请书一式二份，一份返回申请单位，一份随检验报告存档。 

2  申请单报送方式： 

（1）直接填写和送达。成都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地址：成都市一品天下大街 138 号，电话：

028-86615793。 

（2）传真方式，传真电话：028-87521278。 

3  其它检验申请方式： 

（1）网上报检。成都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网址：http://www.cdtjs.org/。 

（2）微信报检。关注公众号“成都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”， “服务专区”—“快速报检”。 

 
 

http://www.cdtjs.org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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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验申请与受理须知 
 

1  签收人按照下表清点检验申请资料。如资料齐全，应予以签收并及时转交相关检验人员；如资料

不齐，应退还给申请人并一次性告知缺少的资料。 

序号 资料名称 份数 签收人核实 备注 

1 特种设备检验申请和受理单  □有   □无 申请各类检验时提供 

2 
特种设备检验申请和受理单
附页 

 □有   □无 申请各类检验时提供 

3 特种设备施工告知受理回执  □有   □无 申请监督检验时提供 

4 检验意见通知书  □有   □无 申请复检时提供 

5 电梯维修保养合同  □有   □无 申请电梯定期检验时提供（复印件即可） 

6 制造许可证明文件  □有   □无 申请电梯、游乐安装监检及场车首检时提供 

7 整机型式试验证书  □有   □无 申请电梯、游乐安装监检及场车首检时提供 

8 
安全装置、关键部件型式试验
证书 

 □有   □无 申请电梯、游乐监检时提供 

9 产品质量证明文件  □有   □无 申请电梯、游乐安装监检及场车首检时提供 

10 电气原理图  □有   □无 申请电梯安装监检时提供 

11 安装使用维护说明  □有   □无 申请电梯、游乐安装监检及场车首检时提供 

12 施工许可证明  □有   □无 申请电梯、游乐设施监检时提供 

13 土建工程勘测图  □有   □无 申请电梯安装监检时提供 

14 改造大修清单  □有   □无 申请电梯改造、大修监检时提供 

15 施工方案  □有   □无 申请电梯监检时提供 

16 施工设计文件  □有   □无 申请游乐设施改造、大修监检时提供 

签收人（签字）  签收日期  

 
2  受检单位须知 

2.1  定期检验应在有效期届满前一个月主动申报。如果在设备“下次检验日期”之前未取得合

格检验报告或检验结论为合格的《特种设备检验意见通知书》，设备应停止使用。 

2.2  申请检验的设备已经由使用单位、施工单位自检合格。 

2.2  应按照技术规范的要求准备好有关的技术档案资料备查。 

2.3  使用单位、施工单位应安排相关的管理人员和（或）工程技术人员配合检验。 

2.4  检验现场环境应符合相关标准中对检验场地的要求，如对电压、温湿度、环境空气等的要求。 

2.5  检验现场应准备好检验所需的砝码等试重物。  

2.6  检验现场应设置警示标识，并采取措施防止无关人员进入检验区域。 

  


